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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JB/T5917-1991《袋式除尘器用时序式脉冲喷吹电控仪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 1991 版相比，对袋式除尘器用时序式脉冲喷吹电控仪的技术条件、检验规则、包装要求

等有关方面做了相应的修改。使修改后的标准便于目前先进的电子元器件的应用。另外根据目前的

实际情况在检验规则、包装要求的章节中删除了有些已明显不合适的内容。提高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环保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袋式除尘配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德生、袁海卿、杨继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B/T5915-1991 

 
 
 
 
 
 
 
 
 
 
 
 
 
 
 
 
 
 
 
 
 

 

 

 3



                                                                           JB/T5915-XXXX 

 

袋式除尘器用时序式脉冲喷吹电控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袋式除尘器用时序式脉冲喷吹电控仪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包装、储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袋式除尘器用时序式脉冲喷吹电控仪。 

2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语适用于本标准。 
2.1 脉冲喷吹电控仪 

   通过设定的脉冲宽度、脉冲间隔对脉冲喷吹清灰袋式除尘器实现定时清灰的仪器。 

2.2 配套型电控仪 

   输出脉冲位数固定，只能适合与其输出位数相配套的袋式除尘器使用的仪器。 

2.3 通用型电控仪 

   输出脉冲位数可选，能与多种输出位数的袋式除尘器相配套使用的仪器。 

2.4 脉冲宽度 

   电控仪输出一个脉冲电信号所持续的时间。也称喷吹宽度。 

2.5 脉冲间隔 

   电控仪输出相邻二个电信号之间持续的时间。也称喷吹间隔。 

3. 技术要求 

3.1 基本功能 

3.1.1 输出脉冲位数二位以上。 

3.1.2 输出脉冲宽度及脉冲间隔在额定范围内可调，并能使所有的输出脉冲宽度及脉冲间隔时间相同。 

3.1.3 有手动进位功能。 

3.1.4 输出顺序应有数字或指标灯显示。 

3.2 工作电压 

电控仪的工作电压在额定值正负 10﹪的范围内波动时。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3.3 输出 

3.3.1 输出的脉冲电压值与额定值的允许偏差不﹥3﹪。 

3.3.2 输出漏电流不得大于 1mA。 

3.3.3 控制仪到负载之间的连接导线长度在 100 米内。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3.4 脉冲宽度和脉冲间隔的调节范围 

3.4.1 脉冲宽度在 0.03～0.2s 内可调。调节精度≥0.01s。 

3.4.2 脉冲间隔在 1～30s 内可调。调节精度≥1s。 

3.5 在下述环境条件下，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3.5.1 温度在-25～+55℃。 

3.5.2 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 85﹪。 

3.5.3 无严重的腐蚀性气体和导电尘埃。 

3.5.4 无剧烈振动或冲击。 

4 老化规则 

4.1 电控仪整机老化应在指定的老化架上，在室温条件下，加上额定负荷，将喷吹宽度调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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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吹间隔调到最小值连续进行。 

4.2 老化中的电控仪每日检查一次，如发现故障应退出老化，修复后继续进行。 

4.3 老化检查内容 

4.3.1 指示灯及顺序显示正常。 

4.3.2 按住手进开关能封锁自动进位，按动手进开关能循序进位。 

4.3.3 切断电源 10s 后重复供电，顺序显示及输出正常。 

4.3.4 输出依次动作，温升正常，无异常情况。 

4.4 老化时间的计算和延长 

4.4.1 电控仪的老化时间为 144h，其中连续时间应为 72h，因检查而停电的时间仍连续计算。 

4.4.2 老化中调换指示灯、数码管、接插件等器件不延长老化时间。 

4.4.3 老化中调换电阻、电容、电位器等器件不延长老化时间，但如调换是在老化结束或结束前 24h

内进行，应再老化 24 小时。 

4.4.4 老化中调换集成电路、晶体管等器件的数量在三只以内不延长老化时间，但调换是在老化结束或

结束前 48h 内进行，应再老化 48h。 

4.4.5 老化中的电控仪如连续发生故障或一次调换集成电路、晶体管等器件的数量在五只以上，应重新

老化。 

5 检验规则 

5.1 外观检验 

5.1.1 用目测检查，电控仪的外壳应无明显划痕、毛刺等损伤。电控仪上的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 

5.1.2 电控仪上的表、灯、开关、接插件及紧固件等应装配整齐牢固，不得松动、缺少与损坏。 

5.2 功能检验 

5.2.1 接上额定的电源，电控仪的指示灯亮，输出应能在额定的输出位数内连续循环输出，显示的数字

顺序或指示灯应与输出点的顺序相对应。 

5.2.2 按动手动按钮,电控仪的输出位数即可循序进位。 

5.3 工作电压电源波动试验 

调节电控仪的输入电压，并用 1.0 级精度的电压表进行测量，使输入电压值在额定值的正负 10％的范

围内变化, 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试验时间不少于 10min。  

5.4 输出检验 

5.4.1 输出电压检验 

在电控仪的输出端接有额定的负载并且把脉冲宽度调到最大, 脉冲间隔调到最小，用 1.0 级精度的电压

表对其输出部分的电源电压值进行测量与额定值的允许偏差不﹥3﹪。 

5.4.2 输出漏电流检验 

当输出停止时，在额定上限使用温度时，用 1.0 级精度的电流表进行测量其输出漏电流不得大于 1mA。 

5.4.3 输出脉冲宽度检验 

将电控仪上调节脉冲宽度的旋钮分别调至最大及最小.同时用示波器对所有输出点进行测量, 输出的电

信号宽度应符合额定值的规定且所有输出宽度应保持一致。 

5.4.4 输出脉冲间隔检验 

将电控仪上调节脉冲间隔的旋钮分别调至最大及最小,用电子秒表对每相邻两点的输出的间隔分别进行

检验。输出的间隔时间应符合额定值的规定且所有输出间隔时间应保持一致。 

5.4.5 输出抗干扰检验  

电控仪至电磁脉冲阀用 100m 长、0.5mm2 双股塑料铜芯线连接，并与带 1kw 负载的电源线平行 30m（间 

距 3—5cm），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5.5 振动试验 

5.5.1 将电控仪紧固在振动试验台上通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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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可变频率振动试验按下表进行。 

振动频率（H2） 振幅（mm） 加速度（m/s） 持续时间（min） 

10～20 0.52 2.50～9.70 15 

20～30 0.38 7.00～16.00 15 

30～40 0.30 12.00～22.00 15 

40～45 0.27 20.00～38.00 15 

在试验中，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紧固件无松动。 

5.5.3 单一频率振动试验按下表进行。 

振动频率（H2） 单振频（mm） 加速度（m/s） 持续时间（min） 

10～50 0.23 27.00 60±2 

5.6 额定使用范围潮湿试验 

5.6.1 将电控仪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通电工作，调节箱温至 25±3℃并保持 1h 后，按下表规定

循环一次。 

参  数 

阶  段 

温    度 

（℃） 

相 对 湿 度 

（﹪） 

时    间 

（h） 

升    温 25→40 80 3±0.5 

高温高湿 40±2 85±3 9±0.5 
12 

降    温 40→25 80 3～6 

低温低湿 25±2 85±3 9～6 
12 

在试验中，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5.6.2 上述试验完成后，取出电控仪，其表面应无锈蚀现象。 

5.6.3 电源端对地绝缘电阻用 500V 兆欧测定应大于 100MΩ。 

5.6.4 电源变压器初级对地耐压 1500V，历时 1min。 

5.7 额定使用范围上限温度试验 

5.7.1 将电控仪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通电工作，然后以 0.7～1℃/min（此为 5min 平均值）的速

度将箱温升高至 55±2℃并保持 4h，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5.7.2 上述试验完成后，在箱内温度自然冷却至比室温高 5℃时取出电控仪。 

在试验中，电控仪应在三个轴向（垂直、横、纵）依次进行上述试验，每次 20min，应能正常工作，紧 

固件无松动。 

5.8 低温试验 

5.8.1 将电控仪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通电工作，然后以 0.7～1℃/min（此为 5min 平均值）的速

度将箱温下降-25±2℃并保持 4h，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5.8.2 上述试验完成后，在箱内的温度自然回升至比室温低 5℃取出电控仪。 

5.9 冲击试验 

5.9.1 将电控仪紧固在冲击试验台上通电工作。 

5.9.2 冲击试验按下表进行。 

每分钟冲击次数 加速度（m/s） 脉冲持续时间（s） 总冲击次数 

10～50 49 20 1000±10 

在试验中，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紧固件无松动。 

5.10 运输及贮存试验 

5.10.1 高温试验 

将电控仪包装后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以每分钟不大于 10℃的速度升温至 70±2℃，并保持 

8h 后，使箱内温度自然降至室温，取出电控仪，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 24h 以上，然后通电，控制

仪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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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低温试验 

将电控仪包装后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以每分钟不大于 10℃的速度降温至-40±2℃，并保

持 8h 后，使箱内温度自然升至室温，取出电控仪，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 24h 以上，然后通电，控

制仪应能正常工作。 

5.11.3 湿热试验 

将电控仪包装后放入温度为 25±3℃的试验箱内，并保持 1h 后，按下表规定顺序循环二次。 

   参  数 

阶  段 

温    度 

（℃） 

相 对 湿 度 

（﹪） 

时    间 

（h） 

升    温 25→55 ﹥95 凝露 3±0.5 

高温高湿 55±2 93±3 最后 15min 不得凝露 9±0.5 
12 

降    温 55→25 ﹥95 3～6 

低温低湿 25±3 ﹥95 9～6 
12 

试验完毕后抹去外表水渍，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 24h 以上，然后通电，电控仪应能正常工作。 

5.10.4 连续冲击试验 

5.10.4.1 将电控仪包装后固定在连续冲击台上，过渡结构应具备足够的刚性，以免引起附加的共振。 

5.10.4.2 试验条件如下： 

a.加速度：98±9.8m/㎡。 

b.相对脉冲持续时间：11±2ms。 

c.脉冲重复频率：60～100 次/min。 

d.连续冲击次数：1000±10 次。 

e.脉冲波形近似半正弦波。 

5.10.4.3 电控仪按上述条件试验后通电，应能正常工作。 

5.11 出厂检验 

由生产企业质量监督机构对出厂的每只电控仪按本标准中的 5.1、5.2、5.4.1～5.4.4 项逐条检查。若

有不合格则应返工。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5.12 型式试验。 

5.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的试制。 

b）当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生产工艺或使用的材料发生变化时。 

c）正常生产的每年进行一次。 

d）上级质检部门有要求时。 

5.12.2 取样方法 

5.12.2.1 当有 5.12.1a 或 b 项的情况发生时,应将试制的样机（不少于三台）做例行试验，若有不合格

则应判定新产品的生产工艺或材料的变化为不合格。 

5.12.2.2 当有 5.12.1c 或 d 项的情况发生时,应在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5﹪（不少于 3 台）做例行试验，

如有一台不合格，应加倍取样试验，如仍有一台不合格，该批产品应全部返工。返工后的产品仍按上述

取样方法取样，经例行试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5.12.3 试验内容 

  按 5.1～5.10 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 

6 包装、贮存及运输条件 

6.1 包装内容 

6.1.1 脉冲喷吹电控仪一台。 

6.1.2 装箱单上所列附件。 

6.1.3 随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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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产品说明书。 

ｂ.产品合格证。 

ｃ.装箱单。 

7.2 包装要求 

7.2.1 电控仪装应装入纸盒内。纸盒外应印有产品名称及规格、数量、制造商名称、包装体积重量。并

按 GB/T191 规定，用文字和图例标明“防潮”、“小心轻放”、“堆码层数极限”、“禁用吊钩”等内容。 

7.3 贮存与运输 

7.3.1 贮存环境的空气相对湿度不应超过 85﹪，温度在+5～-35℃范围内，并有良好的通风条件，贮存

超过六个月应开箱检查，并更换干燥剂。 

7.3.2 在运输途中，应按标志正确放置，避免受潮、雨淋、冲击、碰撞和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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